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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股務作業內部控制制度，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為參照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08年2月19日  

保結稽字第10800021571號函公告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

制度標準規範」內容，擬配合修正本公司「股務單位內部    

控制制度」，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三），是否可行？

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由：為擬訂本公司 108 年第 3季資金貸與計畫，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一、為配合營業需要及有效運用資金，謹依照本公司資金

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有關規定，以本公司 107 年 12 月底

合併財務報告為基礎，擬訂本公司 108 年第 3 季資金

貸與之對象、金額及計息方式(詳議程第 7頁)。 

二、本案計息方式為「不低於 TAIBOR（3個月台北金融業

拆款定盤利率）+0.75％」（約年息 1.414％），高於   

目前 1年期郵政定存儲金利率 0.21％。 

三、本案貸與期限最長以 1 年為限，謹檢附資金貸與他人

評估表(詳議程第8至15頁)，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及出席常務董事王瑞華等 2 人因分別擔任借款   

公司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或其法人代表職務詳如書面說明，

應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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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為擬與關係人進行交易，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透過合格廠商公開詢價方式，    

擬向關係人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訂購設備，總價款為  

新台幣 2億 5,109 萬 7,700 元，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因擔任關係人公司董事長職務，應予迴避，並由   

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董事長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擬捐贈明志科技大學新台幣830萬1,000元，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台塑企業第35屆運動會已於107年11月10日假明志科技大學

順利舉行完畢，並由該校協助辦理相關事宜，為補助企業  

運動會經費，本公司擬捐贈明志科技大學新台幣        

830萬1,000元，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因擔任明志科技大學董事職務，應予迴避，並由   

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董事長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公司轉投資事業「台塑工業(寧波)有限公司」向銀行    
貸款，擬由本公司出具承諾函，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本公司間接轉投資事業大陸「台塑工業(寧波)有限公司」

為興建年產能 60 萬噸丙烯之丙烷脫氫(PDH)廠房與附屬 

設施資金需要，擬向以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上海分行、中國

銀行北侖分行及臺灣銀行上海分行擔任統籌主辦銀行之 

聯合授信銀行團，申請總金額不超過人民幣 18 億 9,000  

萬元整以及美金 1 億 4,000 萬元整之 5 年期貸款案。依據

銀行團之要求，須由本公司出具承諾函(詳附件四)，並擬

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或以蓋用經濟部登記之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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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印鑑為之，是否可行? 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出席董事黃金龍及程成忠等 3 人因分別擔任台塑

工業(寧波)有限公司董事長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應予迴避

，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六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公司治理守則」，請  公決案。 

說明：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 12 月 12 日    

臺證治理字第 1070024089 號函公告修正「上市上櫃公司  
治理實務守則」內容，擬配合修正本公司「公司治理守則」

相關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五），是否可行？

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七案 

案由：為擬設置本公司首任公司治理主管，請  公決案。 

說明：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 12 月 27 日    

臺證治理字第 1070025395 號函公告修正「上市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行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內容，本公司應配合於

108 年 6 月 30 日前設置公司治理主管，並擬自即日起委任    

張嘉澤協理為本公司首任公司治理主管，謹檢附學經歷  

簡表(詳議程第 16 頁)，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列席會計主管張嘉澤為當事人，應予迴避。）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八案 

案由：為擬訂定本公司「處理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請     

公決案。 

說明：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 12 月 27 日    

臺證治理字第 1070025395 號函公告修正「上市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行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內容，本公司應配合於   






